
因疫情影響之急難紓困對象

(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 5月 4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616號函辦理)

(1)申請對象:(16歲以上-65歲以下實際從事工作者)

1. 實際居住本鄉(市)無投公、軍、勞、漁、農保之居民，且未領有其他政

 府機關相關紓困補助、補貼或津貼。

2. 三個月內因疫情發生請假、無薪休假、減薪、非自願性失業或其他原因

無法工作，致家庭生計遭受影響。

    3.無營業登記之自營者，因疫情發生營業收入銳減。

    4.(全家人口現有存款+每月收入-每人15萬元扣除額)/全家人口數未超過

      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2倍以下者(2倍以下核發1萬元，1.5倍以下核發

       1-3萬元)。

(二)應備文件:(各項事由發生均需於三個月內)

    1.申請人身分證及戶口名簿，全家人口存簿(需註記109年 1月 1日起至申

      請日止內頁刷簿記錄)及私章。 

    2.另依急難事由類別檢附以下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

      (1).非自願性離職證明書或請假證明(單)。

      (2).因疫情影響之證明(開立內容如(一)之2，請由雇主開立證明並核

          章)。

      (3).無營業登記之自營者需自行舉證3個月內營收減少相關證明(如進

          (補)貨單)。

      (4).因非典型工作無雇主可資證明者須自行舉證相關工作證明及收入

           (薪資)證明文件。


